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發言人24日

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在政府憲報刊登禁止「香港民族黨」運作的命令

一事發表談話，表明對「港獨」組織及其活動「零容忍」的立場和堅決支持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依法取締「香港民族黨」的態度。 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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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負責人表示，香港自古以來就是中
國的領土。香港基本法第一條規

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
國不可分離的部分。」第十二條規定，
「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一個享有高度自治權的地方行政區域，
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習近平總書記
去年「七一」視察香港時發表的重要講
話強調指出，「任何危害國家主權安
全、挑戰中央權力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基
本法權威、利用香港對內地進行滲透破
壞的活動，都是對底線的觸碰，都是絕
不能允許的」。

不容妄圖分裂國家活動
該負責人指出，一段時間以來，香港

社會極少數人公然挑戰「一國兩制」底
線，成立非法組織，宣揚「香港獨立」
等嚴重違反憲法和基本法的主張，從事
妄圖分裂國家的活動。必須指出，在中
國960多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任何分裂
國家的活動都是絕不能容許的，包括700
多萬香港同胞在內的全體中國人民，對
「港獨」必定是零容忍。
該負責人強調，「香港民族黨」公然

主張和宣揚「港獨」，有組織、有預謀
地從事意圖分裂國家的活動，已經嚴重
違反憲法、基本法和香港本地法律。我
們堅決支持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法治，
依法禁止「香港民族黨」運作，履行維
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憲制責
任。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新華社記者24日就香港特區政府

保安局局長作出依法禁止「香港民族黨」運作的命令刊登憲報一事，採

訪了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負責人。

該發言人表示，「香港民族黨」是未
經註冊的非法社團，也是「港獨」

組織，其所謂黨綱和公開發表的言論都
鼓吹「港獨」主張，並發展成員，籌措
經費，勾結外部勢力，利用各種方式煽
動，有綱領、有預謀、有組織地從事分
裂國家的活動，已嚴重違反國家憲法、
香港基本法和香港現行有關法律，挑戰
「一國兩制」的底線，危害國家主權安
全和領土完整，損害香港的長期繁榮穩
定和香港各界人士的根本利益。香港特
別行政區政府依照有關法律和法定程序
作出禁止「香港民族黨」運作的決定，
是維護國家安全和香港法治的應有之
舉，完全必要，我們堅決支持。

宣「獨」主張嚴重危害社會
該發言人重申，中央政府堅定支持香港

特別行政區依法懲治任何危害國家安全的
行為。任何宣揚「港獨」主張、從事分裂
國家活動的組織，無論其規模、影響大
小，是否採取暴力或武力方式，其活動的
違法性和社會危害性都是十分嚴重的，都
是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對此必須採取
「零容忍」的態度。
該發言人表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
和領土完整是包括香港同胞在內的全
中國人民的共同責任和義務，也是香
港特別行政區行政、立法、司法機關
的憲制責任。我們相信香港社會各界
人士在涉及國家安全和民族大義的問
題上一定會明辨是非，堅決反對任何
形式的「港獨」活動，堅持全面準確
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共
同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和
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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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終按法例取締「香港民族
黨」，多名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和全國政
協委員均強調，「民族黨」以實際行動
公然推動「港獨」，還勾結外國勢力及
「台獨」、「疆獨」、「藏獨」等分離
分子，企圖危害國家主權，事態嚴重，
支持當局作出取締行動。他們又認為，
單是取締一「港獨」組織，不能完全消
滅「港獨」問題，認為特區政府應履行
憲制責任，完成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
的工作。

林建岳：保港繁榮穩定
全國政協常委林建岳表示，「民族

黨」是作出「港獨」違法行為的非法
組織，遠遠超出言論、結社自由的界
線，不僅違反基本法，亦觸犯《社團
條例》。「港獨」危害國家主權、安
全和發展利益，最後的結果是導致香
港內憂外患。特區政府依法取締非法
「港獨」組織，既是為了維護國家的
統一和領土完整，也是為了維護港人
福祉，保持香港的繁榮穩定和長治久
安。

吳良好斥「獨」違法損港
全國政協常委吳良好直斥，「港獨」

不僅危害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

而且衝擊香港的繁榮穩定，損害港人福
祉，是香港社會的毒瘤。「民族黨」是
作「港獨」違法行為的非法組織，不僅
違反基本法，而且觸犯《社團條例》，
「我們堅決支持特區政府維護國家統
一，依法取締『香港民族黨』。」

梁亮勝：合情合理合法
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梁亮勝指
出，「民族黨」不僅公然鼓吹建立「香港
共和國」，滲透到中小學校園發展「會
員」，到大學搞「港獨」講座，而且頻繁
勾聯「台獨」、「藏獨」、「疆獨」分
子，及外國勢力，嚴重危害國家安全。特
區政府現在依法禁止「民族黨」運作，合
情合理合法，堅決支持。

吳秋北：執法大快人心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吳秋北在facebook
上發帖狠批，「港獨」敗類「與國家民
族為敵，與全民根本利益相背，跟基本
法相違，實在是自找死路，自取其
辱！」他讚揚特區政府終於不再避事，
拿出政治勇氣，順天應人依法執法，大
快人心。他又指出，「港獨」組織依然
勾結反華勢力，相信他們會死心不息，
「屆時便是對法治的考驗，拷問『港
獨』分子要否伏法的時候。」

吳亮星：明確有法必執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吳亮星認為，「民

族黨」的「港獨」言行，早已引起廣泛
關注，特區政府齊集所有證據，並詳細
進行研究和諮詢，再採取行動。是次取
締「民族黨」的行動，向社會傳遞明確
的信息，就是對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

特區政府必定會執法，不容許有分裂國
家的勢力興風作浪。他又認為，特區政
府必須履行憲制責任，及早按照法律程
序，為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

王庭聰：勿鬆懈續嚴遏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王庭聰表示，非常
認同特區政府果斷執法，嚴打「港獨」
分子和取締播「獨」組織。王庭聰指
出，基本法明確規定香港是中國不可分
割的一部分，「民族黨」及陳浩天多次
煽動、散播「港獨」，全港市民嗤之以
鼻，香港不應成為部分人為達到自己不
切實際的政治目的犧牲品，成為政治角
力的國際戰場，特區政府未來絕不能放
鬆，必須繼續嚴厲執法，禁止「港獨」
組織繼續活動。

陳亨利：警示青年拒「獨」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陳亨利堅決支持特
區政府禁止「民族黨」在香港運作。他
形容，今次做法是理據充足、民心所
向。他說，為香港「解獨」刻不容緩，

是次決定讓廣大市民清晰了解「港獨」
是絕路一條。
過去「民族黨」向青年人播「獨」，
對香港整體發展有害無益，現在法律框
架下，予以取締，有效遏止「港獨」組
織播「獨」，不得再蠱惑人心。

黃英豪：體現依法治港
全國政協委員黃英豪表示，特區政府
禁止「民族黨」運作的決定符合基本法
原則和香港法律的相關規定。
他表示，《社團條例》最早於1911年
制定，回歸前夕，臨時立法會對該條例
進行了修訂，加入了維護國家安全的內
容，他當時作為臨立會該法案委員會主
席，亦參與了整個修訂過程。
他續說，「民族黨」近年來公然煽

動「港獨」，企圖分裂國家，嚴重危
害了國家統一和安全，違反基本法和
本港的相關法律。特區政府依法取締
該組織，正是依法治港和依法施政的
具體體現。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港代表委員撐遏「獨」促履責立法二十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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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 石
璐杉）「香港民族黨」推動「港獨」的言
行明顯違反基本法和香港法律，保安局局
長昨日決定禁止其運作。基本法委員會副
主任譚惠珠支持保安局發出禁令，形容禁
止「民族黨」運作是「天公地道、有理有
據」。她又強調，「自決」本質亦是「港
獨」，要徹底根治「港獨」問題，處理各
種情況，必須盡快為基本法第二十三條進
行本地立法。
譚惠珠指出，警方列出數百頁的證據，再

加上「民族黨」召集人陳浩天在申述期間，
仍然到香港外國記者會作播「獨」演講，甚
至寫信要求美國撤銷中國內地與香港的世貿
組織成員身份，言論極之傷害香港和國家的
利益，可見取締「民族黨」的理據充足。
她續說，陳浩天兩年來與其他「獨」勢

力頻頻聯繫，威脅國家安全和利益，現在
保安局發出禁令，既是依法辦事，也讓大
家知道鼓吹、推動「港獨」，在香港是有
法例可以禁止的，而特區政府有維護國家
安全的責任。
對於反對派聲言禁令違反人權和自由云

云，譚惠珠表明不會，因為結社和言論自
由都是有限制的，而香港法官也多次強
調，言論和結社自由也要因應維護國家安
全、公共利益、公共安全以及他人的利益
予以限制。

給予援助同屬違法
由於「民族黨」已成為非法社團，任何人給予援助

亦會違法。譚惠珠解釋，所謂援助就是要有行動和意
圖，證明到才叫援助，所以法律是有規有矩，不會隨
便執行。被問及在facebook上點讚或轉載「民族黨」
專頁內容是否構成援助，譚惠珠認為，關鍵要證明相
關行為是否有意圖幫對方播「獨」，要看案件的過程
是怎樣的，「『民族黨』的成員坐低一起發是一件
事，其他人見到轉發是另一件事。」
有人擔心陳浩天等人或會以「個人名義」繼續推動

「港獨」，譚惠珠說，香港現有《公安條例》、《刑
事罪行條例》去處理相關行為，但若要根治「港
獨」，涵蓋各樣問題，則必須盡快為基本法第二十三
條立法，以對分裂國家的內涵、細則及規定，經社會
討論和本地立法，去詳盡處理。
譚惠珠又指出，「自決」的本質亦是「港獨」，

違反憲法、基本法，惟特區政府處理時，亦要先有
證據和掌握事件內涵才可採取行動，就如取締「民
族黨」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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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外交部駐港特派員
公署網訊，9月24日，美國駐港總領館
發言人就香港特區政府刊憲禁止「香港
民族黨」運作事發表評論，稱「香港特
區政府禁止一個政黨運作的決定與（言
論和結社自由）等美港共用的重要價值
不符」。對此，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
指出，外國駐港機構應尊重特區政府依
法取締「港獨」組織。
公署指出，「香港民族黨」是未經
註冊的非法社團，自成立之日起一直
在有組織、有預謀地從事分裂國家的
活動，嚴重違反國家憲法、香港基本
法和特區現行有關法律，嚴重損害國

家主權安全和領土完整，公然觸碰
「一國兩制」的底線。我們堅決支持
特區政府依照有關法律和法定程序作
出禁止「香港民族黨」運作的決定。
公署重申，香港是中國的香港，

「一國」是「兩制」的前提。我們敦
促有關國家駐港機構尊重中國主權和
領土完整，尊重國際法和國際關係準
則，尊重特區政府依法取締「港獨」
組織，停止以所謂「言論和結社自
由」為幌子干涉香港事務和中國內
政，停止向「港獨」勢力發出錯誤信
號，以實際行動履行支持「一國兩
制」、不支持「港獨」的承諾。

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

外國駐港機構應尊重特區取締「獨」黨

■團體抗議「民族黨」召集人陳浩天播「獨」。 資料圖片


